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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敬啟

南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二年股東常會開會通知書
一、本公司一○二年股東常會訂於一○二年六月十一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整，假台南市仁德區義林路126號舉行(受理股東報到時

間為上午八時三十分，報到地點同開會地點)。會議主要內容：(一)報告事項：1.101年度營業狀況報告。2.監察人審查101年
度決算報告。3.修訂董事會議事規範報告案。4.101年度背書保證辦理情形報告。5.赴大陸投資報告案。6.101年私募發行有
價證券報告案。7.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s)對保留盈餘之影響及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提列數額報告。(二)承認事項：
1.101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各項財務報表承認案。2.101年度盈餘分配承認案。(三)討論事項：1.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
程序案。2.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3.本公司擬以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案。(四)臨時動議。

二、本公司一○一年度盈餘分配案經董事會決議擬配發現金股利67,283,905元，每股現金股利0.4元。俟本次股東常會通過後，授
權董事會訂定配息基準日分派之。

三、本公司擬以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案說明(請詳背面)。
四、依公司法第一六五條規定自一○二年四月十三日至一○二年六月十一日止停止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
五、如有股東徵求委託書，本公司將於102年5月10日前製作徵求人徵求資料彙總表冊揭露於證基會網站，投資人如欲查詢，可直

接鍵入網址(http://free.sfib.org.tw)至「委託書公告相關資料免費查詢系統」，選擇「查詢委託書公告開會資料」後，輸
入查詢條件即可。

六、除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外(http://newmopsov.twse.com.tw/)，特函奉達，並隨附出席通知書及委託書各乙份。貴股東如欲
親自出席，請於「出席通知書」上簽名或蓋章，於會議當日攜至會場報到；如委託代理人出席，請於委託書上簽名或蓋章並
親自填妥代理人姓名、地址後，於開會五日前寄(送)達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日盛證券(股)公司股務代理部，以便寄發出席簽
到卡或出席證，憑以出席股東會。

七、本公司委託書之統計驗證機構為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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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通知暨現金股利匯款聲請書請即拆閱

台北郵局許可證
台北字第1210號

國 內

郵 資 已 付

股務代理人
股務代理部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十號十一樓　電話：(02)23826789

１００

日盛證券網址：www.jihsun.com.tw
股務辦理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30∼12:00，下午1:3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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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車站(重慶)站：
513,605,重慶幹線
台北車站(開封)站：
18,236,249,251
台北車站(忠孝)站：
0東,15,18,22,39,49,202,
205,212,218,220,232,246,247,
253,257,260,262,265,274,276,
287,299,307,310,527,539,604,
605,652,忠孝新幹線
台北捷運板南線,新店線,南勢角線：

台北車站下車步行至忠孝西路重慶南路口

股東 台啟

本股務代理部所蒐集之個人資料，僅會在辦理
股務業務之目的範圍內為處理及利用，相關資
料將依法令或契約約定之保存期限保存；當事
人如欲行使相關權利，請逕洽本股務代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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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注意事項：
1.新戶請檢核左列股東印鑑卡資料是否正確（若不正確，請於印鑑卡直接修
改並於修改處加蓋股東留存印鑑）。

　為維護股東權益，請務必(1)加蓋貴股東印鑑(2)自行填寫身分證統一編號
欄(3)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併寄回。

2.未成年股東印鑑留存須由父母親加蓋雙方印鑑，或由父母親雙方簽立同意
書由一方代表蓋印鑑留存者，方可僅留存一方印鑑。未成年股東未領有身
分證者得以戶口名簿影本代替。

3.舊戶不須寄回。【如須更改戶籍或通訊地址請填印鑑卡並加蓋原留印鑑】
4.依據公開發行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十一條規定，貴股東以簽名為意思之表
達須本人提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至本股務代理部親自簽名，若通訊辦理一
律以股東原留印鑑為憑。

南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二年現金股利匯款聲請書05
1.　貴股東請核對原登記匯款銀行資料，若無登
記或有不符及更正者，請重新登記，並蓋章後
寄回。※匯款作業恕不接受農漁會之帳號。

2.匯費或郵資由　貴股東現金股利中扣除，因資
料不符退回，請　貴股東親至本公司股務代理
部領取。恕本公司不再補辦匯款手續或補寄支
票。

3.現金股利低於50元(含)以下，本公司將於發放
日前另行通知領取。

4.同意現金股利匯款且帳號無誤者，本聯不必寄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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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股東決定親自出席一○二年六
月十一日舉行之股東常會，請　查
照。
　　此　致
南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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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二年股東常會
親自 出席簽到卡
委託

出席通知書

親自出席簽章處

編號： 南緯實業核權：

股東戶號：
持有股數：

時間：102年6月11日(星期二)上午九時
地點：台南市仁德區義林路1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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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

戶號

股東：
戶名

本簽到卡未經本公司股務代
理人加蓋登記章者無效。

股 東 戶 名

股東通訊地 址

代 理 人 姓 名
代理人通訊地址

(

收
件
人)

：

：

：
：

年　　月 日

本公司私募有價證券議案，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六規定，應說明事項請詳

公開資訊觀測站(網址:http://newmopsov.twse.com.tw):投資人進入該網址後，

請點選「各項專區」進入「私募專區」項下「股東會應說明事項」及本公司網址

:(http://www.texray.com)。

本次股東常會恕不發放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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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書使用須知

經辦：請於委託書格式一或格式二擇一使用，二種格式同時使用，視為全權委託。

委託人（股東）

受　託　代　理　人

徵　　 　求　 　　人

編
號

簽名或蓋章

簽名或蓋章

簽名或蓋章

1
0

0

南 緯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日 盛 證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本公司擬以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案說明如下：

一、本公司為因應未來整體經營環境變化、預計擴大營運規模、強化公司財務體質及中長期發展之資金需求，並使資金

募集管道更多元化及彈性化，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視市場狀況及公司資金需求情形，於適當時機依公司章程、

相關法令及下述各項辦理原則，選擇以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方式以籌措中長期資金。茲將其方式及內容說明如下︰

　　1.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授權董事會辦理之原則︰

　　　(1)本次私募股數以不超過壹億股之普通股為限，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依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6及「公開發行

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規定應說明事項︰

　　　　 A.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

　　　　　 本次發行價格將不低於下列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之八成且不得低於面額新台幣10元：

　　　　　 a.定價日前一、三或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

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b.定價日前三十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

之股價。

　　　　　　 實際訂價日及實際私募價格擬請股東會以不低於股東會決議成數之範圍內授權董事會視定價日當時市場

狀況決定。

　　　　　　 本次私募價格係依據主管機關相關法令訂定之，訂價之依據尚屬合理。

　　　　 B.應募人選擇之方式、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及與本公司之關係：將依證交法第四十三條之六及行政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九十一年六月十三日(九一)台財證一第0910003455號函相關規定辦理，應募人以策略

性投資人為限。本次選定應募人之目的係為引進策略性投資，透過策略性投資人可提高本公司之獲利，故

有其必要性，此外，藉由策略性投資人經驗、技術、知識、品牌或通路等，經由產業垂直整合、水平整合

或共同研究開發商品或市場等方式，預計可協助公司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增進效率、擴大市

場之投資人，目前已初步洽定一應募人「江蘇悅達集團有限公司或其指定由其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或出資

總額逾30%，或具有控制能力之第三地區公司」，待其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後始得繳款為之，若該應募

人放棄認購時，則授權董事會依前述規定洽其他應募人為之。

　　　　 C.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

　　　　　 a.不採公開募集之理由：考量私募具有迅速簡便之特性，以利達成引進策略性投資人之目的，且私募有價

證券三年內不得自由轉讓之規定將更可確保公司與策略投資人間之長期合作關係；另透過授權董事會視

公司營運實際需求辦理私募，亦將有效提高本公司籌資之機動性與靈活性。

　　　　　 b.得私募額度：不超過壹億股之普通股為限。

　　　　　 c.辦理私募之資金用途及預計達成效益：引進策略性投資人及資金，藉以充實營運資金、償還銀行借款及

增加海外投資等需求，本次所募得之資金(假設全額發行)預計可改善財務結構促使公司營運成長，強化

公司之經營狀況。

　　　　　 d.獨立董事是否反對或保留意見：否。

　　　　　 e.若辦理私募引進策略性投資人後將造成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另洽證券承銷商出具辦理私募必要性與合

理性之評估意見。

　　　(2)本次私募計畫之主要內容包括實際發行價格、股數、發行條件、發行時間、計畫項目、募集金額、應募人之

選擇、預計進度及預計可能產生之效益等相關事項，暨其他一切有關發行計畫之事項，擬提請股東會同意，

授權董事會視市場狀況調整、訂定及辦理，未來如因主管機關指示修正或基於營運評估或因客觀環境需要變

更時，亦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3)依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8規定，私募之普通股發行後三年內不得自由轉讓，本公司於發行滿三年後，擬依證券

交易法等相關規定向主管機關補辦本次私募普通股公開發行及申請上巿交易。

　　　(4)本次私募之普通股於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二次辦理，並就各次辦理私募之資金用途及各分次預計達成效

益說明如下：

　　　　　次數　　　　　　　　    資金用途　　　　　　　　          達成效益　　　　    備註

　

　　　　　　1　　充實營運資金、償還銀行借款、增加海外投資　改善財務結構、公司營運成長

　　　　　　2　　充實營運資金、償還銀行借款、增加海外投資　改善財務結構、公司營運成長

二、除以上述之授權範圍外，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或其指定之人，並代表本公司簽署、商議、變更一切有關私募普

通股之契約及文件，並為本公司辦理一切有關發行私募普通股所需之事宜。

一、股東親自出席者，不得以另一部份股權委託他人代理，委託書與親自出席通知書均簽名或蓋章者
視為親自出席，但委託書由股東交付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者視為委託出席。

二、委託書之委託人及受託代理人，應依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及公司法第一七七
條規定辦理。

三、應使用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用紙，且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
四、請詳填受託代理人戶號、姓名、身分證字號、住址。（受託代理人若非股東身份，請填寫身分證

字號或統一編號）。
五、股東接受他人徵求委託書前，應請徵求人提供徵求委託書之書面及廣告內容資料，或參考公司彙

總之徵求人書面及廣告資料，切實了解徵求人於擬支持被選舉人之背景資料及徵求人對股東會各
項議案之意見。

六、徵求人如為信託事業、股務代理機構，請於股東戶號欄內填寫統一編號。
七、委託書應由委託人親自填具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姓名。但信託事業或股務代理機構受委託擔任徵

求人，及股務代理機構受委任擔任委託書之受託代理人者，得以蓋章方式代替之。
八、委託書送達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公司為撤

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九、委託書最遲應於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股務代理人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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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託 　書

一、茲委託　　　　　　　

君（須由委託人親自填

寫，不得以蓋章方式代

替）為本股東代理人，

出席本公司102年6月11

日舉行之股東常會，代

理本股東就會議事項行

使股東權利，並得對會

議臨時事宜全權處理之

。

二、請將出席簽到卡寄交代

理人收執，如因故改期

開會，本委託書仍屬有

效（限此一會期）。

一、茲委託　　　　　　　君（須由委託人親自填
寫，不得以蓋章方式代替）為本股東代理人，
出席本公司102年6月11日舉行之股東常會，代
理本股東就下列各項議案行使本股東所委託表
示之權利與意見：
1.101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各項財務報表承認案
。

2.101年度盈餘分配承認案。

3.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4.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5.本公司擬以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案。

6.臨時動議。
二、本股東對上述議案未勾選者，視為對各該議案

表示承認或贊成。
三、本股東代理人得對會議臨時事宜全權處理之。
四、請將出席簽到卡寄交代理人收執，如因故改期

開會，本委託書仍屬有效（限此一會期）。
此　　致

南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授權日期 102 年　月　 日

此　　致

南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授權日期  102  年　  月　   日

□1.承認□2.反對□3.棄權。

□1.承認□2.反對□3.棄權。

□1.贊成□2.反對□3.棄權。

□1.贊成□2.反對□3.棄權。

□1.贊成□2.反對□3.棄權。

004
005
006
007
008
009
011
012
013
016
017
018
021
025
039
040
050
052
053
054
072
075
081

臺 灣 銀 行
土 地 銀 行
合 庫 商 銀
第 一 銀 行
華 南 銀 行
彰 化 銀 行
上 海 銀 行
台 北 富 邦
國 泰 世 華
高 雄 銀 行
兆 豐 商 銀
農 業 金 庫
花旗(台灣)商銀
首 都 銀 行
澳 盛 銀 行
中 華 開 發
臺 灣 企 銀
渣打國際商銀
台 中 商 銀
京 城 銀 行
德 意 志 銀 行
東 亞 銀 行
匯 豐 銀 行

12
12

13,11
11
12
14
14
12

12,11,14
12
11
14
10

11,13
7,9-14
14
11

11,12,14
12
12
14
14

12,14

101
102
103
104
106
108
114
115
118
119
120
124
127
130
132
139
146
147
158
161
162
163
165

大 台 北 銀 行
華 泰 銀 行
臺灣新光商銀
台 北 五 信
台 北 九 信
陽 信 銀 行
基 隆 一 信
基 隆 二 信
板 信 銀 行
淡 水 一 信
淡 水 信 合 社
宜 蘭 信 合 社
桃 園 信 合 社
新 竹 一 信
新 竹 三 信
竹 南 信 合 社
台 中 二 信
三 信 銀 行
彰 化 一 信
彰 化 五 信
彰 化 六 信
彰 化 十 信
鹿 港 信 合 社

13,14
13
13
14
13

11,12
13
11
14
13
14
14
11
14
13
12
14
10
14
14
13
13
14

178
179
188
204
215
216
222
223
224
700
803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2
814
815
816
822

嘉 義 三 信
嘉 義 四 信
台 南 三 信
高 雄 三 信
花 蓮 一 信
花 蓮 二 信
澎 湖 一 信
澎 湖 二 信
金門信合社
中 華 郵 政
聯 邦 銀 行
遠 東 銀 行
元 大 銀 行
永 豐 銀 行
玉 山 銀 行
萬 泰 銀 行
星 展 銀 行
台 新 銀 行
大 眾 銀 行
日 盛 銀 行
安 泰 銀 行
中 國 信 託

14
14
14
14

14,13
14
14
14
14
14
12
14
14
14
13
12
12
14
12
14
14

12-13

股
東
戶
號

持
有
股
數

第 

五 

聯

第 

六 

聯

第 

七 

聯


